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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推動優質及可持續建築環境的措施  

(立法會CB(1)396/08-09(05)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構建優質和

可 持 續 建 築

環 境 的 措 施

的 社 會 參 與

過程 "提交的

文件  
立法會CB(1)416/08-09(01)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豁免計算

總 樓 面 面 積

" 擬 備 的 資

料摘要 ) 
 
48.  發展局局長表示，有部分人認為豁免計算總

樓面面積會導致樓宇高度和體積增加，政府當局已就

此進行檢討及分析。鑒於事情之複雜，政府當局會與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合作，在2009年年初進行為期3個月

的廣泛公眾參與活動。政府當局希望藉有關活動，回

應多個關注事項，例如社會可持續發展、檢討在樓宇

提供環保設施的情況、滿足居民對環保設施的訴求、

確保建築設計留有彈性，以及回應市民對樓宇體積龐

大一事的關注。政府當局樂於與委員跟進有關事宜。  
 
豁免計算總樓面面積  
 
49.  李永達議員認為，發展商可從豁免計算總樓面

面積獲得額外利益，在某些極端個案中，總樓面面積

可因此增加40%至50%，但總樓面面積的增幅並無反映

在地價內。對於政府當局並不認為有迫切需要推行改

善措施，例如收緊建築事務監督批准豁免計算總樓面

面積行使的酌情權，以免給人官商勾結的印象，他感

到失望。雖然涉及的事情複雜，但政府當局應按照清晰

的時間表，分階段堵塞漏洞。既然引入立法措施需時很

長，政府當局可以先推行無須立法的措施。現正享有豁

免計算總樓面面積的物業業主歡迎有關政策，但豁免

計算總樓面面積令建築業和物業代理業界感到混淆，

對物業買家亦可能不公平。他希望政府當局並非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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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商有特別意見，處理這事情的進展才緩慢。否則，

公眾便會有政府當局是站在發展商一方的印象。  
 
50.  發展局局長回應表示，基於事情仍有待公眾

討論，政府當局尚未就如何修訂對豁免計算總樓面面

積的管制作任何決定。政府當局在現階段就如何管制

豁免計算總樓面面積，提出具體措施和目標，實在言

之尚早。若政府當局這樣做，會令公眾感到混淆，亦

可能會對公眾參與活動構成不良影響。至於豁免計算

環保設施的面積方面，設有環保設施樓宇的居民普遍

歡迎提供有關設施，但住在附近社區的居民則認為他

們會因樓宇體積和高度而受到不良影響。再者，部分

設施 (例如廣闊的大堂和住客會所 )可否視作真正的

環保及美化設施，而值得獲豁免計算總樓面面積，實

有商榷餘地。政府當局已處理關乎為提供公共運輸交

匯處而獲豁免計算總樓面面積的問題。關於賣地方

面，政府當局會列明可建的許可總樓面面積上限。當

局根據規劃署、屋宇署及地政總署發出的一套《聯合

作業備考》，並經過充分諮詢立法會及公眾後，才批

准將環保設施豁免計入總樓面面積。有關豁免並非由

個別官員全權決定批給的。她澄清，一般而言，獲豁

免計算總樓面面積的大部分情況須支付土地補價，是

否需要支付土地補價亦須視乎相關地契的條款而定。 
 
51.  陳偉業議員認為，當局透過豁免計算總樓面

面積的安排，推廣在樓宇加入環保設施的政策方向正

確，因為居住環境可得到改善。現在的問題是，發展

商利用這項政策，誇大單位的實用面積。獲豁免計算

的總樓面面積不應計入實用面積內，以免發展商牟取

暴利。當局不應過分收緊有關構建優質和可持續建築

環境的政策，以致影響小業主的利益。政府當局應以

令小業主而非發展商受惠的原則來作決定。要取得平

衡，須靠政治智慧。由於推行政策涉及人為因素，在

沒有足夠的監管，即透過一個公平、公開的機制杜絕

貪污、濫權和向發展商輸送利益的情況下，任何良政

也無法有效施行。當局應加強監管，負責的官員應嚴

守把關者的角色。  
 
52.  發展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在樓宇加入環保設

施，受惠的是物業業主和居民，不是發展商。問題癥

結在於，售樓說明書有否提供足夠資料。據她所知，

當局已推行改善措施，要求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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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面積和總樓面面積等所需資料。計算實用面積時

不計入獲豁免計算的總樓面面積，是一個複雜的問

題。屋宇署署長補充，只有在符合《聯合作業備考》

或由屋宇署發給建築專業人士的作業備考相關準則

的情況下，建築事務監督才會批准豁免計算總樓面面

積。就若干設施而言，當局會為個別項目所獲豁免計

算的總樓面面積設定上限。  
 
53.  劉秀成議員認為《建築物條例》不合時宜，

因為該條例只規管樓宇的安全及衞生事宜。政府當局

應全面檢討城市規劃、地政及樓宇等範疇，以便進行

發展。環保設施有助構建優質環境，推行可維持優質

環境的措施對公眾有利，亦合乎行政長官施政綱領的

規定。由於政府當局會以賣地條件控制發展密度，他

認為豁免計算總樓面面積不會是問題。至於為獲豁免

計算的總樓面面積設定上限一事，應從較廣闊的角度

考慮，而非為個別事項設定上限。香港的高密度發

展，深受部分海外國家欣賞。香港不應放棄促使其成

功的因素。  
 
54.  發展局局長回應表示，檢討範圍越廣，意見

紛紜，便越難以就如何改善現行政策得出實質的結

論。政府當局日後會更着重城市規劃、地政及樓宇等

範疇的事宜。她贊同有關高密度發展促使香港成功的

說法，但市民的期望已隨時日轉變。政府當局須就此

取得平衡。她歡迎劉秀成議員於會後再就有關的檢討

範圍提出意見。  
 
55.  陳鑑林議員認為需要進行全面的檢討。他擔

心，即使政府當局充分地進行諮詢，亦會得出零碎的

結果，因為並非所有人也清楚瞭解有關政策的意向。

由於批准豁免計算總樓面面積惹來輸送利益、官商勾

結的指控，政府當局會在檢討時遇到困難。不過，政

府當局不應因為口號形式的反對意見卻步，反而應該

廣徵市民的意見，堅決推展有關事宜。良好的樓宇設

計可改善建築環境。若沒有豁免計算總樓面面積的安

排，他擔心發展商不再提供環保設施，令樓宇變得單

調。當局如過份收緊有關政策，重建舊區的誘因欠奉，

市區重建步伐便會受到影響。他質疑保存所有建於

五、六十年代的樓宇，是否理想的安排。政府當局應

在發展與保育之間求取平衡。他希望有關檢討可取得

持平的結果。發展局局長多謝陳鑑林議員提出意見。 



經辦人／部門  
 

 6

 
城市規劃  
 
56.  何秀蘭議員表示，她曾在中西區區議會提出

一項動議，即城市規劃應包括能源、照明、通風、交

通、行人環境及綠化等因素。城市規劃不應只聚焦在

個別用地的規劃上，地區層面的規劃亦應顧及。她促

請政府當局把這些項目納入檢討範圍。中西區許多地

契少有或沒有訂明地積比率的限制。她關注政府當局

會如何處理有關情況。關於節約能源方面，她詢問，

有關為發展商在其發展項目內加入節能設施而提供

誘因的建議，會否納入檢討範圍。  
 
57.  發展局局長回應表示，鑒於自願參與的情況

有欠理想，環境局有意在 2009年向立法會呈交有關強

制性執行《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立法建議。至於

地積比率方面，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回應

表示，有關地契如沒有就地積比率訂明任何限制，政

府當局須尊重歷史。政府當局現正就分區計劃大綱圖

進行檢討，研究施加高度和地積比率限制的做法是否

合適。由於各方的意見紛紜，在降低地積比率或總樓

面面積時，政府當局須謹慎考慮。政府當局承認有需

要加快檢討的程序。在城市規劃程序展開期間，當局

會盡量回應這些關注事項。  
 
58.  陳淑莊議員表示，由於涉及複雜的事宜，城

市規劃工作由多個部門處理，要找出哪個負責部門以

進行監察，往往存在困難。舉例而言，一幅土地的實

際用途可有別於在相關分區計劃大綱圖訂明的原定

用途。她質疑政府當局何以不為履行規劃許可附帶條

件及地契條款設定期限，若不設期限，相關條款有否

獲得履行，公眾根本無從監察。她亦質疑，有否任何

部門負責確保有關條款已獲履行。她認為有需要進行

全面的檢討，即使有關工作困難且敏感亦然。雖然發

展局局長已回應社會人士的訴求，但她促請政府當局

以法例作為依據，制訂長遠政策，就算政府當局內部

有人事變更也不受影響。政府當局應提升《香港規劃

標準與準則》的地位。她相信，即使有需要進行發展，

公眾亦希望龐大的建築物可以少一點。需要考慮的，

是 "興建與否 "或 "是否以那種方式興建 "的問題。發展

局局長回應表示，她察悉陳淑莊議員提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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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石禮謙議員不認為停止所有發展項目是最

佳路向。土地業主有其權利，政府當局不應要求他們

採用一種令其權利受影響的發展模式。為了促進優質

的建築環境，政府當局應以身作則。由於香港的發展

由市場主導，市場會怎樣做才重要。屋宇署、地政總

署與規劃署之間缺乏協調，政府當局應統籌有關部門

的工作，以便加快處理建築項目的進度，這樣可為發

展提供誘因。當局應以持正不偏的態度，考慮由私人

發展商、市區重建局及港鐵公司提交的發展建議。依

他之見，分區計劃大綱圖旨在施加限制，並非制訂為

發展提供指引的藍圖。與深圳和上海比較，在香港推

行發展項目所受的限制實在太多。舉例而言，樓底較

高的單位通風較佳，但這樣會令建築物高度增加。若

限制過嚴，會對構建優質環境造成影響。雖然發展局

局長決意解決有關問題，但他認為許多官員的思維太

過僵化。由於香港經濟以土地發展主導，他促請政府

當局取得平衡，聽取大多數人的意見，而不是屈服於

少數人的意見。  
 
60.  劉秀成議員支持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香港的

發展受《建築物條例》施加的限制所規限。當局應放

寬《建築物條例》的限制，而不是加強對發展的限制，

因為過度監管會令建築物變得單調乏味。他認為政府

當局應理順規劃署、屋宇署及地政總署的工作，並應

以立體的角度按地區開展規劃工作。他感謝發展局局

長對香港建築中心的支持。許多政策對建築師並不公

平，政府當局在檢討時應多與專業團體和市民溝通。

政策不公平，對建築師的工作構成阻礙。建築師支持

可持續發展，他們希望有一個富有創意、靈活，但限

制較少的城市。他們亦希望多與市民溝通，加深市民

對建築學的認識。  
 
61.  發展局局長回應表示，雖然涉及敏感事宜，

但政府當局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將審慎而周全地推

展工作。政府當局會在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展開為期 3
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期間，同時與相關專業團體進行

公開討論。  
 
公眾參與  
 
62.  何秀蘭議員認為，有關事宜涉及眾多利益，

進行為期 3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未必足夠。她促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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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當局延長公眾參與活動的期限，並詢問政府當局會

否在公眾參與活動期間，向市民提供持正不偏的專業

意見。市民在缺乏專業意見作參考的情況下提出的初

步意見，可能對檢討沒有太大作用。她要求當局提供

資料，述明分析收集所得意見的方法。  
 
63.  發展局局長在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會與可

持續發展委員會討論是否需要延長公眾參與活動的

期限。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將聘請顧問進行有關活動，

並已成立一個支援小組，其成員包括建築師、測量師

及工程師等專業人士。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將以公平、

公開的方式進行公眾參與活動，並以公平、公正及持

正不偏的態度分析收集所得的公眾意見。至於政府當

局會否接納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分析公眾意見後提

出的建議，則屬於政策事宜。她會向可持發展委員會

轉達何秀蘭議員的議員，以供考慮。  
 
64.  關於政府當局在文件第 23段所提意見，劉秀

成議員質疑政府當局何以在公眾參與活動仍在進行

的情況下，預期業界會普遍接受有關建議。他表示，

業界不贊同政府當局的建議。石禮謙議員亦就此對政

府當局提出質疑。發展局局長澄清，政府當局的文件

第 23段所載的建議，是指屋宇署透過既定的機制諮詢

建築業界後將作出的輕微調整 (載於該文件第 2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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